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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教函〔2021〕54 号

关于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的通知

各县市区教育局、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近年来，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面落

实上级关于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要求，全面加大整治力度，

取得一定成效。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市场，杜绝培训风险，维

护学生合法权益，经研究，决定今年继续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

训机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落

实党的教育方针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，规范我市校外培训

机构行为，促进我市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查处以下问题：

1.校外培训机构聘请在职中小学校教师兼职兼课；校外培训

机构专职教师无教师资格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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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校外培训机构未严格按照办学许可证规定的办学内容开

展培训业务；

3.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“超纲教学”“提前教学”“强

化应试”等行为、违规招收学前儿童参加学科培训、违规一次性

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、违规组织考试；

4.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机构未依法依规进行登记；未取得办学

许可证的机构擅自开展学历教育培训、自学考试社会助学、面向

中小学生的学科文化培训。

5.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安全隐患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查处以下问题：

1.广告宣传方面。加大校外培训机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的查

处，重点加强对儿童节、寒暑假、开学季等重要节点和时段的广告

监管，重点打击利用科研单位、学术机构、教育机构、行业协会、

专业人士、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、证明等虚假违法广告。

2.收费管理方面。校外培训机构未对收费项目明码标价，或

在标价之外收取其他未标明的费用；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

格手段，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；其他违法违规价格行为。

3.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。对收退费设置不合理条款,以及其他

形式的霸王条款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宣传发动，全面摸排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在开展治理整顿工作时，要准确把握政策界限，结合本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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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，突出治理重点，加强舆论宣传，为治理行动营造良好氛围。

要认真组织政策法规宣传学习，引导校外培训机构依法、依规、

诚信办学，引导家长理性看待校外培训。要对辖区内的校外培训

机构全面摸排，对之前公布的“白名单”“黑名单”机构进行复

查，全面掌握各机构的日常培训和管理状况。要继续向社会公布

专项治理举报电话和信箱，确保群众反映情况的渠道畅通，主动

接受群众监督。

2.精准整治，信息公开。依法依规开展治理整顿，对治理过

程中的典型案例、典型现象等，及时向社会通报曝光。结合治理

情况，及时更新校外培训机构“白名单”“黑名单”。

3.属地管理，加强统筹。落实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顿工作以

县为主管理责任，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

加强工作协调，及时通报有关情况，并组织联合执法检查行动。

要各司其职、分工协作，统筹做好审批、登记和监督管理，形成

综合治理合力，确保稳妥有效推进。

4.抓长抓常，规范发展。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落实信息公

开制度，在醒目位置公示各类信息（证照公示、教师信息公示、

招生备案信息公示、收退费制度及标准公示、投诉举报电话公示、

安全疏散公示等）。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执行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中关于校外培训机构 “收

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,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

个月的费用”“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向社会公示,并接受有关部




